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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教育處科長代理貴市國民小學校長職務，其代理

期間專業加給、主管職務加給及兼職費支給疑義一案，復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總處102年6月28日「研商現職公務人員經權責機關核

准代理國民小學校長職務，宜否支給學術研究費等疑義」

會議結論辦理，並復貴府102年3月20日基府人給貳字第10

20025754號函。

二、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(以下簡稱原人事局)96年10月3日

局給字第0960063748號函復教育部略以，公立學校校長依

規定日期給假或職務出缺期間，其職務代理人（須具備代

理資格）如經權責機關依法令規定核派代理該校長職務連

續10個工作日以上，得參照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

規定，在不重領、不兼領原則下，自實際代理之日起，按

該校長標準支給學術研究費及其他加給。

三、復查原人事局97年6月11日局給字第0970013440號函復教

育部略以，依前開原人事局96年10月3日函及教育部96年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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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26日台國(四)字第0960172116號函有關基於特殊考量得

核派地方主管機關之督學、課(科)長代理公立國民中小學

校長之規定。爰公立國民小學校長依規定給假或職務出缺

期間，經權責機關依上開規定核准代理該校長職務連續10

個工作日以上之現職公務人員，自實際代理之日起，得在

不重領、不兼領原則下，改支領該校長職務之學術研究費

，至其原所支公務人員專業加給則應予停支。

四、案經本總處於102年6月28日邀集相關機關開會研商並獲致

結論，為符合公務人員俸給法制規定，擔任主管職務之公

務人員如經權責機關依法令規定核派代理國民小學校長職

務連續10個工作日以上，自實際代理之日起，仍應按其本

職支領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，惟考量其有代理校長職

務之事實，參酌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規定之精神

，其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支給數額如較所代理國民小

學校長職務所支領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之數額為低

者，得核給是項差額。

五、另其既無選擇是否支領代理國民小學校長主管職務加給之

問題，自不生得否擇領兼職費問題，併予敘明。

六、又前開人事局96年10月3日函及97年6月11日函自即日起停

止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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